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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交函〔2023〕128号

关于勐海县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100号建议的答复

罗云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勐阿镇至勐海县（海往线）乡道三级路改为

二级路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根据《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“十四五”农村公路建设

项目库的通知》（云交规划〔2021〕54 号）原则上保障一个自然

村（组）通一条硬化路，暂无勐阿镇至勐海县（海往线）乡道二

级改造的建设计划，无项目资金支持修建。

感谢您对交通运输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徐维璐 51237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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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勐海县交通运输局

2023 年 10 月 9 日

抄送：县政府办公室，县人大选联工委，勐阿镇人民政府。


